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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楊媚帆
電話：(08)7320415#3681
傳真：(08)7320185
電子信箱：a251963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中正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1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256368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4677774_11256368300_1_4677774_11256368300_1.pdf、

4677774_11256368300_1_4677774_11256368300_2.odt)

主旨：檢送新竹縣「112學年度第1學期公私立中等以上學校清寒

優秀學生獎學金」申請辦法、申請表暨申請名冊各1份，

請學校公告周知符合資格學生依限提出申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新竹縣政府教育局112年8月31日教學字第1121001467

號函辦理。

二、申請期間：自開學日起至同年（112）年9月30日止，郵戳

為憑，逾期恕不予受理。

三、申請資格：凡設籍新竹縣六個月以上，在國內公私立中等

以上學校就讀之家境清寒學生，且未享有公費或其他獎助

學金者。

四、申請時，請學校檢附以下表件：

(一)獎學金申請表1份。

(二)申請名冊各1份。

(三)「前一學期」即（111學年度第2學期）成績證明書1

份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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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學生在學證明（或學生證影本，A4規格）1份。

(五)清寒證明文件1份，由學校校長、訓導主任（學務主任）

及導師審定之，並在申請表上認定核章或檢附里長證明

書亦可。

(六)全戶戶口名簿（影本）1份。

(七)德行成績 （無此項成績者以獎懲、日常生活綜合表現、

服務學習紀錄或特殊不良表現等項目核定）。

五、申請注意事項:

(一)各申請表件請由貴校初審合格後，依學業成績高低排

序，核章造冊，證明文件如為影本，請加蓋「與正本相

符」戳章及「承辦人」職章，所送資料不論合格與否均

不退件；資料不符（格式不符、未核章、證件不符、表

件不完整）將不另行通知補件。

(二)請學校於112年10月1日前函報新竹縣政府教育局學管科

承辦人（地址：302新竹縣竹北市光明六路10號 B棟6

樓，電話：03-5518101#2886），信封請加註「（學校名

稱）申請112學年度第1學期新竹縣清寒優秀學生獎學

金」。

(三)經審查錄取之名單，將另函知學校；領款收據與印領清

冊俟核定名單公布後繳交。

(四)為利核發作業加速，請學校提早於上開申請期限內繳

交，以利辦理後續審核相關事宜。

正本：各國中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7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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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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